
铜陵学院2018年度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方案
一、清查盘点对象和范围 

   本次固定资产清查盘点的对象和范围是学校各院部、各部门（以下简称“各部门”）占有、使用及管理的全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二、清查盘点工作内容
按照实物盘点同核实账务相结合原则，结合经学校审核上报的有关资产清查数据，主要做好各部门占有使用及负责管理的全部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清查盘点的重点是全校所有实验室仪器设备（含软件）、网络设备与多媒体教室及公共机房与语音室设备、科研仪器设备、后勤设施设备，以及各部门办公通用电子设备与家具等。 

三、清查盘点的原则与方式
各部门根据《铜陵学院2018年固定资产清查盘点任务表》(以下简称《盘点任务表》），按实际占有、使用的资产，采取以物对账、以账查物、逐一清点核实的方式，进行全面盘点、清理和登记，要做到见物就点、见账就清，不重不漏、不留死角，真实、完整、准确地反映本部门固定资产的全貌及实际状况。通过清查盘点，查清有账无物的资产下落、有物无账产生的原因及需要报废处置的资产信息。各部门在清点教学仪器设备时必须准确分类，划分到相应实验室、教室及机房等具体场所，以便分类管理和统计。各部门依据盘点情况填写《铜陵学院2018年固定资产清查盘点表》（含无盈亏、盘盈、盘亏表）(以下简称《盘点表》）。
四、工作分工
根据学校国有资产“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管理模式，以及学校按国有资产的不同形式实施归口管理，归口管理部门承担归口管理资产的管理责任，此次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采取分类指导、各负其责、统分结合的办法，学校国资处、财务处负责统筹安排和指导，监审处负责监督，各归口管理部门按下列职责范围进行具体组织实施。
（一）房屋及构筑物、土地资产。（责任部门：国资处）

（二）全校水电气设施设备、学生宿舍设施设备、食堂设施设备、卫生医疗器材、绿化植物，以及其它后勤服务设施设备资产。（责任部门：总务处）
（三）纸质图书、期刊资料和电子资源等文献信息资源资产（含各院部资料室和科研图书）。（责任部门：图书馆）

（四）教学实验室、实训中心仪器设备及创客空间等资产。（责任部门：实践教学管理处）
（五）校园网络设施设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公共语音室、计算机房设备等资产。（责任部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六）科研资产、部门及个人科研项目经费购置的设备。（责任部门：科研处）
（七）校园宣传栏（板）、广播器材及设施。（责任部门：宣传部）
（八）消防和校园监控设备设施。（责任部门：保卫处）
（九）体育场馆及配套设施设备和体育器材。（责任部门：体育部）
（十）教室课桌椅、讲台、黑板。（责任部门：教务处）
（十一）机动车辆。（责任部门：校长办公室）
（十二）办公设备与家具等资产（含办公室、会议室、教研室、教授工作室及本部门管理的其它场所使用的资产）。（责任部门：各部门）
五、清查基准日与清查核对的基准数据
清查基准日为2018年9月30日。
截止2018年9月30日的各类资产数据。2018年10月1日及之后增加的资产不列入本次清查盘点核对的范围。
六、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本次全校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从2018年12月7日开始，到2019年1月10日结束。
（一）准备阶段（2018年12月7日--12月17日）
1.制定学校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方案。
2.动员、布置及业务培训。
3.整理准备资产明细数据与下达相关盘点任务表。

4.各部门成立资产清查工作小组，落实本部门的资产清查盘点工作。
（二）实施阶段（2018年12月18日—2019年1月6日）
1.各部门自查核对（2018年12月18日--12月30日）。一是全面盘点。由各部门对本部门占有、使用的各项固定资产进行实物盘点、清理，做到见物就点，不重不漏。二是核对登记台账。各部门对照本部门占有、使用的固定资产明细账，进行以物对账、以账查物，逐项、逐台（件）进行认真核实核对，对有账无物、有物无账、毁损报废的各项资产逐项查明原因，并如实登记和填报《盘点表》。在清查工作中发现存在固定资产流失、损失或被占用、借用等问题，要及时追回已流失或被占用、借用的固定资产。因人员岗位变动、离退休、部门设立等原因未及时办理调拨等相关手续的，应按规定完善相关手续。各部门自查结束后，应及时将自查核对存在的问题形成下列书面材料，与填写完整的《盘点表》一并报送国资处和相关资产校内归口管理部门（纸质版由部门负责人和部门资产管理员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电子版发至国资处和相关部门邮箱）。

（1）《铜陵学院2018年固定资产（含无形资产）清查盘点表》[盘盈表（有物无账）]及相关原因说明；

（2）《铜陵学院2018年固定资产（含无形资产）清查盘点表》[盘亏表（有账无物）]及相关原因说明；

（3）《铜陵学院2018年固定资产（含无形资产）清查盘点表》[无盈亏表（账实一致）]，其中挂账、待报废的需有相关原因说明；
（4）《（部门）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报告》。

（5）毁损待报废的设备资产应及时按《铜陵学院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铜陵学院国有资产处置流程图》要求办理相关申报手续，完整填写《铜陵学院国有资产处置内部申报表》。

2.管理部门检查核实（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6日）。国资处会同财务处及各归口管理部门对各部门自查盘点核对结果进行检查核实。主要是查清有账无物的资产下落，核实有物无账产生的原因，以及审核需要报废处置的资产信息。依据清查结果和核对后的台账数据，对原有资产数据库进行核实、录入、修改和分类汇总，建立各部门全面完整、真实准确的固定资产数据库。同时针对此次资产清查盘点中发现和反馈上来的各种问题进行汇总归类，并提出指导性的处置意见。

（三）汇总总结阶段（2019年1月7日—1月10日）。国资处对本次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进行全面汇总，形成学校2018年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总结报告与清查盘点各项汇总报表，并向校长办公会报告。
（四）后续工作： 

1.各部门针对清查盘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学校有关要求实施整改。

2.国资处将盘点核实后的资产数据，按规定要求准确无误录入相关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健全资产卡片、台账。整理、汇总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档案。
3.财务处按照学校资产清查盘点处理结果调整学校资产财务账。

4.按照有关政策法规和学校相关管理办法，开展各部门申报的毁损待报废设备资产处置工作。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本次资产清查盘点是加强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制定本部门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实施方案，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周密部署、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确保按期完成资产清查盘点工作任务。 
（二）确保准确，真实完整。各部门要对本部门占有和使用的各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盘点，真实、完整地反映资产的使用和管理状况。将实物盘点同账务核实结合起来，保证清查盘点程序环环相扣，做到账实相符，不重不漏，确保资产清查盘点结果真实准确。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对清查盘点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三）建立制度，强化管理。各部门要以这次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为契机，建立健全本部门各类资产基础管理账目，落实使用保管责任人，全面落实资产管理责任制，建立健全本单位资产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固定资产薄弱环节的管理。各单位、各部门要依据清查盘点结果建立固定资产信息数据库，实现资产从静态到动态的管理，建立部门内部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四）各部门要如实反映资产状况和存在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和建议。对未按照要求进行盘点登记以及不如实填报，故意漏报和瞒报的，或由于失职原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单位或个人，将依据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附件：1.铜陵学院2018年固定资产清查盘点任务表（由国资处发至各部门邮箱）

2.铜陵学院2018年固定资产（含无形资产）清查盘点表

3.铜陵学院2018年固定资产（含无形资产）盘点表填报说明

4.铜陵学院部门资产清查工作小组成员表
5.（部门）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报告（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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